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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世嘉科技签订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未

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尚未与世嘉科技发生过任何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6 日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嘉科技”）在苏州签

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13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14%。 

2、鉴于公司独立董事顾建平先生于 2014 年 6 月至今任世嘉科技独立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世嘉科技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在与世嘉科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前，公司已就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取得公司非关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

出席董事 9 名。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世嘉科技签订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独立董事顾建平先生回避

表决。 

4、因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塘西路 28 号 

4、法定代表人：王娟 

5、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205001379993534 

7、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塘西路 28 号 

8、经营范围：精密机械、精密钣金、电梯轿厢、观光梯和零部件及其相关

新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9、主要股东： 

世嘉科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其前十名股东如下表所示（数据来源

于世嘉科技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韩裕玉 35,688,000 44.61% 

王娟 4,978,500 6.22% 

韩惠明 4,978,500 6.22% 

苏州高新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 6.00% 

苏州明鑫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0,000 4.80% 

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20,000 2.40% 

苏州瑞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 2.25% 

瞿胤祺 600,000 0.75% 

周美芳 300,000 0.38% 

王祥龙 300,000 0.38%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韩裕玉、韩惠明、王娟为一致行动人，王娟和韩惠明系

夫妻关系，韩裕玉系王娟与韩惠明女儿。股东王祥龙系王娟的哥哥。前十名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 年第三季度 

（未经审计）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总资产 596,747,865.53 345,746,717.49 314,429,09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73,175,817.67 258,669,625.84 240,777,714.84 

营业收入 131,194,704.59 462,401,258.97 443,266,19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449,652.06 53,891,911.00 57,085,077.87 

11、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顾建平先生于 2014 年 6 月至今任世嘉科技独立董事，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世嘉科技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世嘉科技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它关系。 

12、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世嘉科技为上市公众公司，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能够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别：提供劳务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世嘉科技生产厂房项目外墙装饰工程 

3、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在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

则下，参照同期市场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发包人：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工程名称：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房项目工程。 

3、工程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建林路。 

4、工程内容：新建 1#2#厂房、综合楼、门卫外墙装饰等工程。 

5、合同工期：车间、门卫 30 个自然日；综合楼 50 个自然日（自建筑主体

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6、合同价格：1,130.00 万元人民币。 



7、合同签订时间与地点： 2017 年 4 月 6 日在苏州签订。 

8、合同生效：自发包人与承包人双方盖章后生效。 

9、争议解决：合同当事人可采取和解、调解、争议评审、仲裁或诉讼等方

式解决争议。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与世嘉科技发生的关联交易坚持市场化原则，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净资产比例较小，不影响本公司各项业务的独立性，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本公司各项业务均独立于世嘉科技，与世嘉科技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对其的依

赖关系。 

六、审议程序 

公司在与世嘉科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前，公司已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取得公司非关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世嘉科技签

订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独立董事顾建平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由

8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对于公司提交的上述关联交

易相关材料，事前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阅，我们认可该事项，并一致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表决。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严格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独立董事已回避表

决。 



（3）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比例较小，对

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全体非关联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

意见》； 

3、公司与世嘉科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